附件1
松阳县江滨东路地块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为推进松阳县江滨东路地块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顺利实施，保障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的有关政策和本项目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征收目的
为进一步打通城市断头路，完善城市市政配套公共设施，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松阳县高质量发展。
二、征收范围
详见“松阳县江滨东路地块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红线图”。
房屋被征收后，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三、征收管理及征收人、被征收人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并对受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
县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
本方案所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是指本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红线内，在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时，对被征收人的房屋进行合理补偿和安置的行为。
征收人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松阳县人民政府西屏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项目的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等工作。
被征收人是指本项目房屋征收范围红线内被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及附属物的合法所有权人。
四、签约及搬迁期限
签约期限及搬迁期限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另行公布。
五、拟征收房屋范围通告发布后，被征收人有下列情形的，不作为房屋征收补偿的依据：
（一）房屋转让、交换、新（扩、改）建、租赁、赠与、抵押、典当和装修；
（二）领取营业执照；
（三）改变房屋用途；
（四）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情形。
六、房屋认定
被征收房屋的权属、面积、用途和结构等以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等登记为依据；房屋登记未记载用途或者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法批准改变用途但未作房屋用途变更登记的，按照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的用途确定。
尚未登记、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或对权属、面积、用途和结构等有异议的，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调查、认定结果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布。
七、房屋评估
房屋评估时点为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被征收房屋价值和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以下简称安置用房）的价值，由同一家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同一评估时点，采用相同的方法、标准评估确定。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后十日内仍不能协商选定的，另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确定，或者采取抽签、摇号等方式随机确定。
八、住宅房屋的补偿安置
基础补偿标准：被征收房屋价值按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类似房地产市场评估价为标准评估确定的价值给予补偿，室内装修及附属物等补偿标准按照《关于公布松阳县房屋征收重置价格及相关补偿标准的通知》（松征收指导中心〔2023〕1号）文件执行；建筑占地以外的合法用地按本区片级别基准地价3900元/㎡给予补偿。
补偿安置：采取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方式，被征收人可以选择其中一种安置方式。
被征收房屋属于共有产权（含遗产继承）的，所有共有权人（遗产继承人）作为一户实行补偿安置，由所有共有权人（遗产继承人）共同协商确定其中一人作为房屋所有权人（被征收人）全权负责涉及房屋征收的所有事项工作。
（一）货币补偿
货币补偿是指征收人对被征收人实行货币形式补偿，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住房的安置方式。
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基础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二）产权调换
产权调换是指征收人向被征收人提供公寓式住宅安置用房，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安置用房价值差价的安置方式。
补偿标准：被征收房屋按基础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安置用房及地点：绿溪苑小区，现房（毛坯房），为公寓式住宅，用地性质为国有划拨，具体房情详见本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用房信息。
调换方式：安置用房的建筑面积（以下简称安置用房面积）以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以下简称被征收面积）为调换基数，安置用房面积不考虑被征收房屋的共有人数量、登记户口、户口性质等因素，按“套数就少，面积就近”的原则调换。安置用房面积原则上不小于被征收面积，但被征收人要求小于被征收面积的除外。
储藏室、车位不计安置用房面积，每套安置用房原则上限购一个储藏室和车位，具体供给数量以房情信息为准，购完即止。
结算办法：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定的价格为准。安置用房面积与被征收面积等面积部分，按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格80%结算；超过被征收面积20㎡以内部分，按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格90%结算；超过被征收面积20㎡以上部分，按安置用房市场评估价格结算。结算具体价格根据楼层次不同进行调节。
储藏室、车位价格以对应房情信息公布的结算价格为准。
九、补助
（一）临时安置补助
被征收房屋用途为住宅的，补助标准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月12元/㎡计算。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期限为6个月；选择产权调换的，过渡期限为6个月，支付从房屋搬迁腾空验收合格之月起至安置用房交付后6个月（装修过渡期）的补助费，超过过渡期限未交付安置用房的，从逾期之月起按公布的最新标准的二倍支付，但6个月的装修过渡补助费仍按每月12元/㎡的标准支付。
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周转用房。
（二）搬迁补助
被征收房屋用途为住宅的，补助标准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15元/㎡计算。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支付一次；选择产权调换的，支付两次。
特殊设备的搬迁补助费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评定。违法建筑及超过批准期限临时建筑内特殊设备不予另行评估补助。
补助费每户每次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
十、奖励
被征收人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搬迁腾空房屋交付验收合格的：
1.被征收房屋用途为住宅且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给予房屋评估价值与室内装修补偿之和30%的奖励。
2.被征收房屋用途为非住宅或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方式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给予300元/㎡奖励。
十一、协议生效条件
本项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协议生效。
十二、付款方式
选择货币补偿的，在协议生效且房屋搬迁腾空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付清房屋征收补偿款、补助费和奖补（助）费。
选择产权调换的，在协议生效且房屋搬迁腾空完毕验收合格之日起60日内，支付搬迁补助费和奖补（助）费；其他款项（包括房屋征收补偿款、安置用房结算款及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在选定安置用房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结付。
十三、其他规定
（一）改变用途的房屋
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前已改变房屋用途并以改变后的用途延续使用的，可以按改变后的用途确定，农业生产用房除外。其中改变为商业用途的，应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纳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按改变后用途补偿的，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中扣除依法应当补交的土地出让金。
1990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施行后、且在拟征收房屋红线范围公告一年前改变用途的、证载信息与实际经营地点相符并连续合法经营使用的合法建筑，凭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或纳税发票等证明材料按原法定用途补偿安置后，实际改变用途部分房屋再按评估价值与室内装修补偿之和的30%给予补贴。
（二）违法建筑及临时建筑等
违法建筑及超过批准期限临时建筑，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签订拆除协议并按期腾空的，按相应结构等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后给予70%的建筑材料残值补助，另按建筑面积给予70元/㎡腾空补助；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按相应结构等级重置价格结合成新后给予补偿。以上情形不予安置。
（三）被征收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搬迁腾空房屋交于征收人验收的，取消本方案第十条规定的相关奖励；违法建筑及超过批准期限临时建筑的当事人未在规定期限内搬迁腾空的，取消相关建筑残值补助及腾空补助。
（四）被征收住宅房屋合法建筑面积小于60㎡，且被征收人属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其中：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60㎡予以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用房面积不小于60㎡。被征收人对60㎡以内或者被征收房屋价值以内部分不支付房款，对超过60㎡且超过被征收房屋价值的部分按本方案的相关规定结付差价。
（五）选择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且安置用房选定后，计算结清差价并办理有关手续。
选房时间、地点及具体的选房办法另行制定。
（六）被征收人应依协议约定及时提交相关权属证书。
（七）安置用房交付后，由被征收人自行负担契税、物业维修基金、物业管理费等费用。
十四、法律责任
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认真负责，秉公办事，如发现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纪委监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被征收人以伪造证件等手段骗取补偿安置的，一经查实，追回非法所得，取消安置。
工作人员和被征收人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十五、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及我县有关政策规定执行。
十六、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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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县江滨东路地块项目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用房信息表

	2幢

	一单元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
	车位号
	储藏间号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
	车位号
	储藏间号

	1
	201
	138.01
	034
	M2—28
	1
	202
	138.89
	067
	M2—14

	2
	301
	138.01
	033
	M2—27
	2
	702
	138.89
	093
	M2—09

	3
	501
	138.01
	031
	M2—25
	3
	802
	138.89
	092
	M2—08

	4
	601
	138.01
	030
	M2—24
	4
	902
	138.89
	091
	M2—07

	5
	901
	138.01
	062
	M2—21
	5
	1002
	138.89
	090
	M2—06

	
	
	
	
	
	6
	1102
	138.89
	089
	M2—05

	
	
	
	
	
	7
	1202
	138.89
	088
	M2—04

	车位价格按每个5万元，储藏间价格按每平方米1200元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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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元
	二单元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车位号
	储藏
间号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车位号
	储藏间号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车位号
	储藏
间号
	序号
	房间户号
	建筑面积（㎡）
	车
位
号
	储藏
间号

	1
	202
	107.34 
	082
	M4-07
	1
	101
	105.78 
	084
	M4-01
	1
	102
	105.08 
	075
	M4-04
	1
	101
	108.01 
	078
	M4-03

	2
	302
	107.34 
	081
	G29
	2
	501
	105.78 
	041
	C19
	2
	202
	105.08 
	074
	M04-05
	2
	201
	108.01 
	077
	M4-06

	3
	502
	107.34 
	079
	C24
	3
	1001
	105.78 
	036
	C14
	3
	302
	105.08 
	073
	C36
	3
	301
	108.01 
	076
	C31

	4
	602
	107.34 
	055
	G23
	
	
	
	
	
	4
	402
	105.08 
	115
	C35
	4
	401
	108.01 
	072
	G30

	5
	802
	107.34 
	053
	G12
	
	
	
	
	
	5
	502
	105.08 
	114
	C34
	5
	501
	108.01 
	071
	G28

	6
	902
	107.34 
	052
	C11
	
	
	
	
	
	6
	602
	105.08 
	113
	C33
	6
	601
	108.01 
	049
	C27

	
	
	
	
	
	
	
	
	
	
	7
	702
	105.08 
	112
	C32
	7
	701
	108.01 
	048
	C26

	
	
	
	
	
	
	
	
	
	
	8
	802
	105.08 
	111
	G04
	8
	801
	108.01 
	047
	G08

	
	
	
	
	
	
	
	
	
	
	9
	902
	105.08 
	110
	C03
	9
	901
	108.01 
	046
	C07

	
	
	
	
	
	
	
	
	
	
	10
	1002
	105.08 
	109
	C02
	10
	1001
	108.01 
	045
	C06

	
	
	
	
	
	
	
	
	
	
	11
	1102
	105.08 
	108
	G01
	11
	1101
	108.01 
	044
	G05

	车位价格按每个5万元，储藏间价格按每平方米1200元结算。



